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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网上办理台湾海峡两岸间海上运输许可的通知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上海、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为进一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便民服务水平，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交通运输行政许可网上办理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部决定自2014年4月1日起，对台湾海峡两岸间海上运输许可业务实行全程网上办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网上办理范围 
　　网上办理适用于申请经营台湾海峡两岸间海上客货运输业务。 
　　二、网上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登录交通运输部政府网站（行政许可网上办理平台），进入“从事内地与台湾、港澳间海上运输业务许可”栏目，凭电子密钥进入台湾海峡两岸航运网上行政许可系统，提出网上许可申请（详见附件1）。在台湾和香港登记的申请人，应委托其在大陆的船舶代理企业提出网上许可申请。 
　　（二）有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网上进行审核，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三）交通运输部在网上进行审批，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予以许可的，申请人在网上下载并打印《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和《台湾海峡两岸间船舶营运证》，提交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查验。 
　　三、申请人资格主体及身份确认 
　　为保证申请人网上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安全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应事先申请取得企业网上电子身份证书（以下简称电子密钥）。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和经营两岸航运的公司均应办理电子密钥，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可申领电子密钥,具体申领程序见附件2。 
　　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电子密钥免费提供，邮寄费用自理。 
　　四、有关要求 
　　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台湾海峡两岸间航运管理办法》（原交通部令1996年第6号）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审批。网上许可事项的受理、审查、办结等情况在网上予以公布。获准许可的航运公司和船舶名单在交通运输部网站公布，供有关管理部门和企业查询、验证。 
　　申请人应认真阅读系统用户使用手册，并保证网上申请材料的真实、齐全和有效。对提供虚假信息和违反《交通运输行政许可网上办理监督管理办法》的申请人，将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五、其他事项 
　　两岸航运网上行政许可系统的开发和技术支持单位为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联系方式：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010-65299466；交通运输部水运局，010-65293233。 
　　附件： 
　　1.台湾海峡两岸航运网上行政许可系统申请指南 
　　2.网上电子身份证书申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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